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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日
箴
 

-B-

G

香
港
特
訊
內
幕
報
導)
最
近
，
因
貫
蒋
介
石
的
九
十
名
歳
舅
母
突
然
獲
得
中
共
的
釋 

放
-
准
予
解
開
了*
陸
，
與
其
女
婿 
一 同
到
無
了
海
隅
，
跟
住
轉
到
台
北
去
了
。
娠
説
：
圏 

這
九 

.'.-*- 
高
齡
的
老a
家
乘
船
到
建
基
隆
時
，
蔣
氏
夫
婦
曾
親
身
的
到
幕
隆
碼
頭
去
歉
迎
這
商. 

人
家
，
因
爲
中
共
之
突
然
金
釋
肥
蔣
氏
的
親
屬
，
而
且
，
她
也
順
利
的
偕
同
女
婿
離
開
大
勲 

同
到
后
北
，
於
是
，
因
了
道
事
而
立
即
傅
出
了
許
多
驚
人
秘
聞
，
就
是
説
.
，
「
中
共
這
一
次 

爲
放
蒋

la
te 
親
屬
的
原
故
，
原
來6
8
I
F
想
輿
台
北
京
局
謀
求
達
成
和
談
，
妄
舖
仟
這
局
勢 

驚
張
中
，
又
通
行
他
們
的
「
新
統
戰
」
，
放
出
「
和
談
」
空
氣
來
，
所
以
就
有
蹋
放
蔣
蟻
統 

舅
母
返
台
之
事
」
。
而
外

e-
流
傅
，
遢
說8
個
老
人
家
由
大
陸
出
来
，
身
邊
就
有
一 
封
密
函. 

，
當
然
，
這
封
密
函
展
關
係
國
共
和
談
一
事
的
了
。

薄
介
石 

69
高
齢
舅
母
跟
女
婿
獲
喜
返
台 

1

事
，
確
*
事
實
，F9!
他
們
是
图
由
海
隅 

IBI 
到
台
北
的
所
以
有
不
少88

警
親
眼
看
過
這 

個
老
人
家
，E：

她
房
上
是
否
確
懐
自
一 
封
致 

送
與
蔣
氏
的
密
函
，
那
就
小
是
爲
外
人
所
知 

的
了
，
據
傳
我
：
有
關
這
封
密 *

，
竟
說
是 

毛
澤
東
本
人
致
送
與
蔣
卄
石
本
人
的
，
因
爲 

函
中 
內
容
祕
密
。
所
以
就
不
假
弄
別
人
，
而 

由
蔣
總
統
的 
一 個
予
親
交
往
气
對
於
道
佇
事 

的
傳
說
，
談
者
更   

&
言
之
鑿
鑿
，
他
們
都
說 

:
在
這
密
函
中
、
除
了
塵
議
國
共
帙
復
，
「 

和
談J

之
外
，
直
提
了
許
參
中
我
讓
步
條
件 

，
包
括
毛
澤
東
本A
的
退
休
等
等
，
這
昌
傅 

說
如
果
以
常
理
推
測
，
當
然
係
一 
件
未
必
完 

金
可
予
盡
僖
的
事
。

不
過
，
蔣
氏
舅
母
獲
譯
返
台
，
則
長
事 

實
9
那
麽
，
老
毛
這
種
牌
放
行
動
倘
是
什
麽 

?
倒
是
一 
件
耐A
尋
味
的
事
。

美
認
越
戰
局
不
悲
觀 

(
華
盛
頓n
日
美
聯
社
電)
美
國
官
方 

對
外
間
指
越
戰
前
途
悲
覇
一
說
，
認
后
不
足 

置
信
，/
等
雖
不
否
而
小
易
對
付
越 

■* 游
擊 

隊
，
但
對
製
定
裁
策
幷
不
悲
觀
。
軍
事
富
局 

同
悔
非
多
派
弟
軍
不
能
推
勝
・•
但
亦
指&
南 

越
美
不
人
覇
較
他
處
反
再
鹹
訪.部
像
倉
货
。

■
我
國
台
濯
代
表
團
一
行
十
八
中
國
際
獅
由 

會
中
繭
民
國 ®
遅
學
長
兼
濃
離
獅
子
會
第
三 

百
區
欺
督
彭
令
占
領
率
根
席
，
台
灣
方
面
出 

席
者
復
有
國
際
獅
子

11 
輝
會
融
行
斐
自
陶
士 

珍
君
，
來
自
美
國
加
拿
大
檀
香
山C

日*

， 

香
港
，
星 

66
坡
，
唄
西
哥
，
南
美
各
地
華
人 

代
表
百
隊
人
，
昨
在
此
間 

61
杏
花Si

舉
行
聚 

殊
曾
，
藉
資
魁
絡
，
殮
會
不
拘
形
式
，
貝
由 

芝
zrn
音
區
股
督
譚
菲
立
君
宣
他
殮
曾
旨
趣
， 

並
請
各
代
表
自
我
介
紹
後
。
即
行
起
菜
，
各 

八
隨
超
交
談
，
至
深
映
各
盡
歉
而
散G 

據
彭
監
督
輔
吿
台
灣
會
務
進
展
頗
盛
， 

目

Bn
有
竹
明
分
貪
成
立
，
擁
自
會
員
六
百
餘 

名
云
。 

•".
•■.̂

-,■, 

新
民
主
黨
黨
員
巡
行
： 

抗
議
美
對
多
越
政
策 

(
多
朗
唯
訊)
，
塲
了
反
對
美
國
的
多 

明
尼
加
雷 
軍
事
件
及
美 
國
在
南
越
的
姣
策
， 

- 
羣
研
民
主
黨
黨
貝
，
不
理
會
勞
工
總
會
主 

腐
之
動
吿
，
而
芯
叶
間
傻
大
侦
羅
削
進
行
抗
一 

®
巡
打
e

此
我
新
民
仁
黨
，
一
自
冗
十
名
靑
年
， 

姫
車
齢
省
曲
尼
価
奢
區 
鼓
艮
，
七
十
歲
的
跋 

員
円
出
列
治
帶
領
在
美
使
館
箭
巡
行
。

美
機 

(
約
第 

悉
原
定
由
朱 

邦
的
令
約
，
一

海
就
救
國
 

^

^

除
年

*
1
$
 

(
倫
敦#
陛
曇
社
电0# 

冷R
已}M

式
隔
福
消
死
刑
旳
房
案 

,8

國
盅
律
上
独
蕃
「
死
刊
」？

城
國
曾 

囑

「
死
刑
」
規
定
。

(
下
煙
)
討
論
表
决 

'

票
，
名
數
贊
成
而 

通

之

考

讓

嗜

2

院 
詩
論
一 

毋
傳
徐
上
貴
族
院
向
來
對
不 

於
取
消
死
刑
盡
智
票
塲
。 

一

此
項
法

時
，*

一
百
傷

决
I

.■
vv

.
英
另
尋
「犁
」途
徑 

:(
倫
敦 
sRjlc  

®

:

61r )
英«
已决 

一
声
再
行通
知
做
聯
，养
赤

;®意
中
自
召
頓m

反
對
阮
國
基
再
在
西
買
處
决
越
共
，
以
免
目 

罰
在
越
共
手
中
的
十
三
名
美
國
人
爲
越
共
厮 

害
，
但
這
種
反
對
，
可
能
爲
阮
國
基
槩
年
 

會
0

▲
不
理
會
美
國
人
的
反
對
， 

一 阮
國
基
就
任
的
時
間
雖
短
，
但
已
有
很

阮

國

基

與

南

越

新

寥載一T

周

：
林
歌

美
國
人
担
心
他
太
農
/

津
'

。
二
 

歯
越
空
軍
司
令
阮
國
基
將
軍
已
於
六
月 
子
後
兩
印
，.
財
冊
域
海
徘
跳
一
痴
處
决
，

M. 

瞬

舞

熬
1

71I

任 U

 
共
建
越
瀆
蒙
髻
鎗
决
三
名
他
們
 

映
行
浦
靑
汽
険
至
年

‘但
鑑 
质
南
越 
作
搏
的
美
國
軍
雷
？
,

並
表
示
，
如 
多
次
不
理
美
國
反
對
的
表
現
。 

政
仆
多
變
，
阮
國
基!

能 
期
保
持
職
仪 
果
阮1

再
殺
越
共
篇
份
子
，
他
們
也
會 

阮
國
基
不
理
争
國
的
反
對
， 

，
却
成
問
題
，
因
爲
現
在
已
有
人
談
到
推
翻 
鎗
殺
更
多
美
俘
一
厂

， 

阮
國
基
的
消
息
。 

一
唾

▲
處
决
恐
怖
份
子
的
報
復 

阮
國
基
大
刀
濶
斧
就
任
後
的
最
初
幾
件 

事
包
括
與
法
國
絕
交

‘關
閉
報
館
，
處
决
越 

共
恐
怖
份
子
，
及
懲
辦
非
氏
牟
利
内
殳
黄
分 

子
。 

手
的
投
機
份 

在
阮
國
基
命
令
鎗
决 
一 
名
越
共
恐
怖
份

法
國 

一，却

了
通
入
勤4
: 

斷
絕
外
交
關
係
，
關
閉
西
貢
新
館 

嫉
题
幡
独
朔
帥
决
一
名
與 
像
美
國
大
使
館
極
感
不
快
。

三
月
份
炸
美
大
使
館
看
關
的
晚
南
靑
年
，

H

H

^

S

^

?

.

地
是
，
由
於
阮
國
基
保
證
準
備
完
成
根 

6S
時
浦
不
要
被
伶
着
曹
林
避
的
 
多
工
作
，
美
政
府
仍
對
阮
國
基
表
示
同
情
， 

牛
命
作
睹
尊
，
因
爲
由
哄
鲁
奉
示
，
將
殺
赫 
投
機
份
子
使
越
南
的
米
，
糖
及
其
他
主
婴
展 

尊

旷

.

食

方

瀛

，
美
鳳
人
士
認
爲
，I

A

 

基
鎗
决
一
名
越
共
恐
怖
份 
處
维
剣
麻
裡

>, 
但
並
不
將
他
們
鎗
决
，
對
他 

名
美
斜
金
殺
，
美
國
可
能 
們
並
無
損
售
，
但
對
社
會
和
有
利
，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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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菲
島
訊
)
禺
尼

3  

投
有
一
名
菲
寶
律
人
，二
 

把
自
己
釘
什
十
字
架
上

5  

，I®

半
小
餌/
久
，
仿

0
、

爲 學 
~
基 

a  
督

一

效
基
督
旳
殉
難
。

『 

馬
尼
拉
殍
報
的
攝 2  

影
記
者
踪
巴
撰
文
崔
道

2  

，
附
有 
一
幅
圖
片
，
據
小 

読
那
人
懸
掛4
十
字
架 0  

2  
字 

； ^
上
、釘
着
手
掌
，.圍
觀
一. 

" 
架
身
者
不
，確
巴
聲
.
此
" 

& 

人
是
距
雕
作
拉
釣
四

Z  

4

十
哩
的
村
民
，
他
要
求
不 9

發2
他
的

2  

一 
名
字
，
他 

66 
什
麽
要
学
樣
做
呢
？
天
曉 7  

下

一

 

f.• 

(
香
港
訊
)
香
港
靑
山
灣
黄
鉅

to 2  

3

.
淘
鮮
店
從
漁 
叔
購
入 
一 
靈
罕
見
的
龍
蝦
-

g

，
身
長
叩
尺
餘
，
重
建  

1-
斤
，
七
彩
紋
" 

N
身
，
消
息
傅
出
设
，
而 %
紛
紛
前
往
參 " 

2  
觀
，

" 

一 
位
年
离
九
旬
的
龍
黃
氏
老
太
太~ 

)

，
在
家
人
扶
持F
至
我
店
「
拜
訪
」
痕
N 

0

隻
「
龍
蝦
王
」
，
願
以
一
百
元
代
價
買

9  

6

此
「
龍
蝦
t
」
就
近
放
生
，
駿
店
老
板

0

3

見
她
慈
善
号
懷
，
欣
然
割
愛
，
另
有
三
f 

4  
位
老
太
太
也3
善
介
肯
後
人
，
合
育
僱

3  

3

用
一
專
艇
，
並
請
僧
也
唸
裡
，
在
青
山

2  

2  
灣̂

行
欣
牛
儀
式
。 

『 

"

(
羅
馬
訊
)
一 
位
諾
貝
爾
獎
金
的 
” 

-
得
丑
義
大
利
籍
敎
授
波
維 5
 -
項 9
 明 N 

0

中
說
：
有
限
制
的
吸
烟 
每
天
二
支
或 

5  

《
三
支
》,

P1.
作 m
智
电
和
託
憶6
仙
利
》

2

飢
激
1

. 

■ 

他
說.•65  

^

 個
人
於
吸
了
丁
吏
杳 
心 

烟
之
後
，
便
經
駐
列
一
鬪
輕
鬆
代
感
覺
宀 

，
同
時
，
又
會
庭
生- 
辅
能 
工
作
得
史m 

4
好
的
心
理
感
覺
。
- 

一 

" 

îrnsŷ
os  ec^-er^e  Ô

T
R

F̂
S  Q

cisvT
esr̂

s  ^<
0̂

8  0

蘇1

售
阿
聯 

(
開
羅
！get

柒
出
電
)
阿
拉
伯
覇 

邦
仪
蘇
聯
兩
農|̂
昨   

;a
在"
間
簽
訂 

合
約
爲
由
滅

郷嬉售
聲
聲
 
千0
八
十
萬

浦
式
耳
供
給
議
他
聊
邦
，
而
該
項
麥
穀
原 

呂
蘇
^

11

離
澳
洲
及
其
他
國
家
訂 

購
得
來
，
轉
凍
演
售
阿
聯
，芸
於
仃
項
交
易 

旳
條
件
如
问
蘇 *

善
詳
細
公
佈
。
• 

越
戰
原
陸
邊
緣 

中
营
生
於
備
戰 

二
特
加
濃
越
南
戰
火
逐
财
向
由
國
 

*11^1

避
中
共
止
忙
於
備
戰2
各
處

空
制
宣
辘
演
津
慨
，
廣
東
，廣
 

西％
省
之
中
漢
齧
员
七
，
《 

海
境
之
廣
東
震
蓮I5.

推⑤
備
戰
措
施
尤
爲 

緊
張
，
『
禱

"
胴
砌
，
自
手
中
南
局
 

二

Ji 爲
此
在
爾
學
行
會M
 

^

—

^

8

$

..與曾0
M
^
!
回
您
二

一越南

"
由「中南局 

局」首娶均皆

•■• 
史氏 5
 

在
甘
週
电
鑿 

贋
軽
合
國
鑫

SB.
一日取

，擬
於
泳
靈

明

日

舉

%
褒
文
匕/  
B
s
s

今

▲

副
總
統
堪
富
里
率
領
十
人
團
飛
英
主
持
，加 

首
相
譽
史
氏
爲
民
主
和
平
巨
人
：:
： 

(
倫
敦
十
五
日
美
聯
社
電)
駐
聯
合
國
美
大
使
史
泰
文
生
於
昨
日
逝
世
後
，
現
其
遺
骸 

靈
柩
已
安
放
於
此
間
美
大
使
館
，
以
供
美
使
館
人
員
，
及
英
國
官
方
人
士
等
，
共
瞻
史
氏
遺 

容
。

美
副
總
統
堪
富
里
奉
總
确
詹3
之
命
，
率
領
史
氏
三
位
兒
子
及
高
俄
官
員
等
一 
行
十
人 

，
已
飛
抵
倫
敦
，
兽
於
今
聲
同
空
運
史
氏
靈
柩
返
美
京
，
學
行
隆
重
的
喪
禮
，
并
决
定

C

安
葬
於
其
原
籍
伊
利
諾
斯
州
。

燈
遍
昨
日
幷
通
令
美
國
政
府
所
屬
現■
國
内
外
的
各
機
關
及
船
艦
等
，
在
史
氏
喪
疆
安

和
平
之
精
神
，
將
永
遠
地
爲
其
友
人
及
各
國 

所
垂
念
。

英
國
外
交
部
長
史
朝
以
昨
發
表
自
方
哀 

悼
的
文
吿
，
幷
對
史
泰
义
生
的
自
由
思
想
及 

明
朗
態
度
，
備
極
讚
揚
。

加
首
俯
皮
爾
遜
叶
在
加
京
獲
聞
此
泰
交 

生
之
喪
，
表
示
沉
痛
和
驚
駭
之
餘
，
幷
警
史 

氏
是
國
際
政
壇
上
最
文
明
人
之
一
。
且
對
世 

界
和
平
致
力
不
懈
，
更
昆
難
能
可
見 
0,
一 

d-w
m

l
式
動
員: 

•
(

堡
盛
畸
十
五
日
合
衆
社
電)
美
國
防 

部
長
舞
尼
馬
拉
昨
在
首
途
離
京
赴
西
貢
視
怨 

前•
，。曾
對
能
者
發
表
談
話
，
認
爲
目
前
越
南. 

戰
事
惡
化
，
巳
使
美
國
囱
臨
「
韓
戰
式
」
的 

軍
事®
員
，
幷
肯
定
美
國
應
付
此
種
情
勢
， 

必
將
耗
用
大
量
軍
費
及
可
能
徴
調
後
備
軍
人 

和
擴
大
徵
兵
的
數
額
。
-

■ 
統
計
美
國
後
備
軍
及
國
防
軍
人
散
約
共 

逾
廿
萬
人
。
有
關
徵
兵
的
空
氣
，現
已
猟
漫 

我
華
京
。

據
美
國
軍
事
領
袖
曾
提
議
，
主
張
駐
南 

越
美
軍
人
數
，
至
今
年
底
應
增
至
一 
十
七
萬 

九
千
人
。
比
較
目
前
計
副
的
七
萬
五
千
人
的 

總
額
，
超
出
十
餘
萬
人
。

葬
之
前
，
】
律
降
下
半
旗
，
以
示
追
悼
史
氏 

禽
國
家
効
勞
旳
偉
大
功
績
。

華
盛
傾
消
息.•
空
運
史
泰
义
生
遺
骸
的 

徳
統
專
用
噴
射
機
現
正
在
開
始
橫
饯
大
西
洋. 

的
途
中
V
白
宮
當
婿
巳
計
劃
簷
明
(
星
期 

五
)
日
上
午
十
一 
待
由
總
統
詹
遜
領
導 
台
界 

官
民
，，在
美
京
舉
行
軍
事
宗
敎
式
隆
重
國
禮 

公
祭
史
氏
遺
容
，
以
示
第
敬
。
星
期
六
至
星 

期
日
伊
利
諾
斯
州
具
原
籍
士
冰
惠
爾<g

公
祭 

，F
星
期
-
R
，
安
葬
於
富
成
波
魯
明
軸
墳 

3

 
>".
二

,-*

->:.: 寥
藪
 ̂
 尊
讐
嬢
，
：
当
" 
二 

.「G

倫
敦
小
黄
由
加
拿
大
社
電)
髭
聯.合 

翩
美
大
使.史
凄
『

漢
皖
間
即
飴
突
色
 

逝
世
，
西
方
各   

#

領
称 r
救
爲
之
驚
駭
札
痛 

.悼
。
且
認
爲
美
國
鹽
欢
其
在
如
爸.國
内
一
传 

有
勾
能
幹
的
發
書"

7

冰
診
晚
到
筹
國
团
由 

派
兩
級
人
士
的
軸
動:

」
 

.
美
撤
織
理
雖
柩
粛
费
賞
癢
九
幷
即
通
叱 

全
國
電
視
及
無
線
電
等
電
台
，
向
人
民
報
吿 

，
譽
史
泰
改
生
鑄
人 

®.
考
蔑
和
導
師
，
深
具
, 

崇
高
的
理/
懷
抱

y-.
照
刪
於
督 

-oy. $

爾
云 

亡
星
旗
，
痛
失
良
才
，。詹
遜
幷
公
開
領
導
國 

人
即
用
默
念
致
悼
。

據
聯4
國
樫
霍
長
尤
覃
稱
史
泰
义
生
具 

有
非
常
傑
出
的
人
類
品
性
，
痛
爲
同
僚
所
敬 

處
。

一
統
杜
魯
門 ®
•
•

史
氏
追
求

.
學
耳
而
互
持
曾
事
唔 .
%
會
麗
，、加
强
保
瞪
越
南
鄰
國
煉
強
嚣 

蒙
黑
款
験
間
討
論
有
關
越 
相
寸
地
位
，
4r

<.交
界
譲S
 此
項
會
第
工
雑
使

-最 ̂

.a 

合
國
秘
鲁
枣 

南
危
糖
时
粤
/

%
避
；

•
一
東
西
兩集團自棲腸的韻會？幷
河
經
幕
後 

稀
礬
謡
廣
埸
街
上
突
然 
商
討
有
關
越
局
的
解
决
問
題
，聞
載
維
斯
於 

W

隐
，儕
，離
河
內
後
幷
曾
轉
程
訪
間
寮
國
的
永
珍
域
之 

動
軟j

童
吿
逝
世
。

後
，方
於
昨
返
囘
倫
敦
覆
命
。 

史氏   

e

瘫一M

砧舊   

!- 易 
，也
門
軍
人
準
備
政
變 

.
:
;
生
膚
鍛
丿
道
书
，上;

(
開
羅
十
五8
路
透
幾
電
、)
據
也
毒
消 

士
，老
年
知
鼎
桜
澤+
接
獲
嗜
噩 
息.
屯
門
眼
的
軍
人
奇
能
在
夏
做
日
之 

耗*
限/

筮
鑾
王
曾
悔
妻
吏 
內
，獲
取
的
權
，幷
學
備
以
阿
里
將
軍II
總

史
氏
套
 

倒
地
後
，

下
午
五
時

我
，死"
^
^
着
損$
拿
美B^B

爵
喜
 

X:弊
漠
缪
二
露
吊
总
繼
；
，一
河
、

會
戰
离
阐 
»8，美   

W
滲
勤
渚
流%
遅/
千；<  

邑
日
前
援
越
僅
骄
无
房
苏
营
，尚
献
呼
亦
不 

盤
以
七
茁
爲
日
萩
年
二
一
-<
「；

:-:
:.
-.「

.
:. 

爭
軍
官
級⑴
領
漫)
，認 
越萌   

^
罪.

杜
里
安
報
年
噂
結
果
一 

丹
居
士
被
拘
敏
两
罪 

一•
(
奥
太
瓦
訊J

前
移
民
部
長
篇
璃
激
净 

之
里
鬥
丹
尼
士.，於
匿
期
于
审
微
裁
交
晚T  

千
元
保
森
金
，而
從
奥
太
瓦
的
獄
坤
釋
威
安 

待¥03

審
判
。;
 

.学
丁
將»

新
奇
，黄
彼
等
在
伊 
B'r
能
，菲
律
橘,

薦
*
亞
， 

68
甸
，
柏
林
，
韓
國
及
古
巴r

早 

W
 用
對
業
黨
件
戰
祀
轟
备
意
物
聲
磔
， 

籍
有
較
嚴
重
之
處
，，
但
标
仗 

41
剛
飴
爭
，
早 

己
司
空
昇
價
。
.

」:
 

二
另
「
專
家
以
爲
敵
一
小
一 
日
有
增
兵A

•
能 

力
》
美
國
硼
增
加
兵
为"
由
祗
Y
撤
退®
目 

1
 零

，
越
打
雨
季
放
甄
不
蛇
布
斷
小

1b.:， 

蔣
來
戰
事
必
旧
益   

m
劇
人
美
軍
死
傷
必
坦
重 

大
，!8
去
一
年
中
北
越
小
斷
馳
以A
力
物
力 

增
援
越
共
。

•
國
防
部
長
麥
南
盛
拉
上
月
十
六
日
估
計 

越
共
病
戰
主
力
軍
學
約
六
萬
五
千
人
，
另
加 

半
晨
率
兵
之
游
擊
隊
八
至
十
萬
人
，
愛
國
越 

戰
之
下
-
决
策
，
可
能
仍
視
雨
季
攻
勢
後
乙 

卅
黨
態
要
而
作
决
定
，
目
前
共
黨
非
俟
雨
季 

攻
争
估
定
結
果
如
何
，
不
致
接
納
任
何
和
談 

獅
子
會
開
國
際
懇
親 

■
(
羅
省
飘
*
園
際
獅
子
會
所
召
相
之
第 

四
十A
居
懇
親
大
會
連b
在
本
埠
舉
行
代
表 

.-■
百
卅
二
國
里
席
之
代
籍
法
繡
拿
餘
兼

丹
尼
士
的
律
師
鹿
土
梨   

59:
我
們
什 %

庭
中
不
說
罪
，.然
後
就
立
嘗
A...磐
**
金

審
側
。

..--■，••，■

土
梨
触
爲
奥
直
龈
薪
■
並
非
全 

慣
更
法
錯
，艇
裏
隹
叫
處
鶴

*-■皆
霽s

」
一 

，丹
尼
士
現
被
指
控
之
罪
，
乃
企
圖
阻
碍 

公
正
及
非
出
地
影
响
另一

律
師
，
將 
*:
際
販 

毒
大
王
李
活
德
保
森
。

一 

丹
尼
士
於
昨
日
曾
與m
«
 
談
沿
，
指
出 

彼
国
好
，
但
加
騎
瞽
在
何
處
籍
他
拘
捕
。
並 

未
吐
露
。

彼
是.於
星
期
三
日
晨
加
滿
地
可
被
捕
， 

崎
後
立
即
飛 *
奧
太
瓦
。
他
謂
：
破
並
耒
受 

到
警
察
的
不
良
待
遇
。

據
此
間
法
官
謂
：
現
在
只
分
指
控
丹
尼 

兩
罪
，•
然
伙
繼
續
圏
査
下
去
，
按
照
法
律
的 

規
足
，
犯
此
两
非
者
，
晶
高
每
罪
即
能
俄
判

t
入
飞
兩r
"

:
■.
九
t
广
上 
<.

><

第
之
損
失
美
國
之
損
失

翟
9

史

泰

文

生

 

(

磷
避 &
唐
)
美
駐
面
合
國
大
使
史
泰
文
牛
突
吿
逝
冊
後
，
各
方
人
士
聞 

耗

.1 审

:

，

.

：

爭.

.-./
产 
代 
?
 (

十

/: 
一

拝
鴻
续
M
■
喬
諾
、斯
州
州
長
，
及
曾
任
一
九
五
一
一
及
五
六
年
兩
次
美
幽 

^

^

民
家
黨 

19
統
野
尼
地
官
選
後
，
開
始
就■!8

杏
國
大
便
。：

民
主
黨sN

一

^̂
■"
产：，；.•

Î
r,jpy.- l v
^
^
^
v
^
^
^
 
•

•>ile*e:

中
共
釋
放
蔣
氏
舅
母
返
台
北
傳
携
有
密
函

初
九
小
暑

乙
巳
年 
一」

W  

皆
9

十
七
庚
午
吉
閉

-•:
寸
超
李
一
.

I
V
7
t
l
7

4
J
t
*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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